夹江县卫生健康局

夹江县卫生健康局

关于夹江天眷君安中西医结合诊所予以备案的公告

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《关于印发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国卫医政发〔2022〕33号）规定，夹江天眷君安中西医结合诊所申请备案资料齐全，我局对夹江天眷君安中西医结合诊所予以备案，现将备案诊所的基本信息予以公告。

附件：准予备案诊所名单

               夹江县卫生健康局

               2024年12月2日

	附件

准予备案诊所名单

	序号
	医疗机构名称
	地址
	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
	备案编码
	经营性质
	诊疗科目
	批准日期
	备注

	1
	夹江天眷君安中西医结合诊所
	夹江县青衣街道春江东路21号2幢1层4号、23号2幢1层3号、25号2幢1层2号
	袁红霞
	MAE403F9351112615D2231
	营利性
	中西医结合科
	2024年12月2日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

